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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    間：106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 17:30 

地    點：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十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  

 理事: 49 級楊萬全、61 級鄭勝華(兼理事長)、66 級譚柏雄、70 級高麗珍、 

      69 級歐陽鍾玲、73 級沈淑敏、76 級韋煙灶、78 級陳哲銘。 

 監事: 56 級鄧國雄、69 級吳進喜(兼常務監事)。 

 秘書長 : 74 級蘇淑娟     秘書：李宜梅助教 

請假人員：60 級楊貴三(家庭照顧)、64 級陳國川(家庭照顧)、69 級吳連賞、71 級汪明輝。 

                                (應出席人數 15，出席 11 人，請假 4 人) 

主席：鄭勝華理事長             記錄：李宜梅祕書 

 
會議程序  

 

一、 會議開始、主席致詞 / 鄭勝華理事長 

      今天請理監事們協助進行下列會務 :  

      (一)審核新申請入會的會員 

   (二)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 

         依內政部規定，進行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二條規定 :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

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本次會議擬請審核。 

          至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

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

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

開者，先報主管機關。）---將在上述年度工作計畫中，安排明年二月或三月召開理監

事會議，完成此會計年度終了後對去年工作執行之檢討報告。(藍字部分，是訂正原會

議文件錯誤處)      （本會組織章程，請見附件一，第 10-13 頁或 

    系友會網址 http://alumni.geo.ntn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1） 

      (三) 系友會改制為分區代表制之進行狀況與待討論問題 

      (四 )懇請推薦 N7 級總召集人選，俾便系友會及早請教 

 

      上述三會務將於下面提案中分別提出討論。 

      

二、 報告事項   秘書長報告  / 蘇淑娟 

       (一)系友會的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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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費開支一覽表 

1. 106 年度經費收支報告表 (自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0 月 19 日）    

款 項 目 科目 金額 說明 

   105年度結餘 362,497  

1   本會收入   

 1  入會費  24,300 300 元 х81 人 

 2  

常年會費 

53,100 (200 元 х263 人)+(100 元 х5 人) 

(朱惟庸先生繳交 5 年、蕭建福先生繳交 6 年、張瑋

蓁女士繳交 10 年、陳怡碩先生繳交 10 年、劉蔚之女

士繳交 12.5 年、周麗卿女士繳交 15 年、杜桂珠女士

繳交 2.5 年、黃源誠先生繳交 2.5 年、郭宜婷女士繳

交 2.5 年、劉寶齡女士繳交 2.5 年、郭麗惠女士繳交

3 年、陳憲明先生繳交 5 年、蕭蓉蓉女士繳交 5 年、

林秀姬女士繳交 5 年、盧錦鳳女士繳交 5 年、吳美玲

女士繳交 5 年、朱惟庸先生繳交 5 年、陳曉玲女士繳

交 5 年、馬詩瑜女士繳交 5 年、王聖鐸先生繳交 5 年、

楊宇恩先生繳交 5 年、林秀姬女士繳交 10 年、李敏

雯女士繳交 10 年、黃彥鳴先生繳交 10 年、沈艷嬋女

士繳交 10 年) 

 3  

永久會費 

127,720 郭莉芳女士補繳 7,700 元，陳碧雯女士 10,000 元，

林玉琴女士 10,000 元，李湘琪女士 10,000 元，劉淑

惠女士 10,000 元，林素鑾女士 10,020 元。林香吟女

士 10,000 元，陳永雄先生 10,000 元，李鳳華女士

10,000 元，陳國彥先生 10,000 元，陳美榕女士

10,000 元，梁國常先生 10,000 元。江美瑤女士

10,000 元。 

 4  會員捐款 24,216 蘇淑娟女士捐款 1,000 元，林素鑾女士捐款 1,000

元，周麗卿女士捐款 1,000 元，劉蔚之女士捐款 1,000

元，蘇欣慧女士捐款 2,000 元，陳士文先生(非系友)

捐款 3,416 元。梁國常先生捐款 1,000 元，郭秋美女

士及謝宜蓉先生捐款 2,000 元，沈淑敏女士捐款

10,000 元，陳國章先生捐款 1,500 元。施夙倩女士

捐款 300 元 

 5  利息 193 6 月 21 日利息 

 6  其他   

   小計 592,026  

2   本會支出   

 1  人事費   

  1 秘書工作費 6,000 106 年 1 月 1 日~6 月 30 日 

 2  辦公費   

  4 旅運費   

  5 郵電費 2,255 1.郵費總計 1,515 元 

2.繳交會費及常年會費劃撥手續費總計 745元(15元

╳28 人=420 元、20 元╳16 人=320) 

 3  業務費   

  1 會議費 36,760 1. 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便當 100 元╳12 個= 

1,200 元 

2. 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便當(120 元╳9 個) = 

1,080 元 

3. 系友回娘家上午茶敘點心 11,640 元(20 盤) 

4. 系友回娘家午餐與餐盒點心 90份總計 13,840元 

5. 系友回娘家場地費總計 9,000 元(進修推廣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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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講堂 8,000 元及 B1 用餐區 1,000 元) 

  2    

 10  雜項支出   

   小計 45,015  

3   本期結餘 547,011  

                               製表：李宜梅 

 

2. 豐順學術研究工作團隊捐款---研習工作與交通補助專款 
 (自 106年 1月 1日至 106年 10月 19日） 
類別 年 月 日 摘     要 收入 支出 餘額 

專款       105 年度結餘 65,543     

專款 106 2 9 蘇淑娟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林素鑾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陳怡碩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張瑋蓁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林素鑾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鄭秀蘭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周麗卿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劉蔚之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杜桂珠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6 4 謝宜蓉老師慶祝母校 71 週年校慶咖啡美食大會演

講費 

 1,500   

專款 106 6 4 陳國章教授慶祝母校 71 週年校慶咖啡美食大會演

講費 

 1,500   

專款 106 6 4 梁國常副教授慶祝母校 71 週年校慶咖啡美食大會

演講費 

 1,500   

專款 106 6 4 杜桂珠老師慶祝母校 71 週年校慶咖啡美食大會油

畫展演費及交通費 

 1,500   

專款 106 6 10 涂仁瑋先生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6 10 宋健豪先生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7 14 馬詩瑜小姐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7 19 王聖鐸編輯工作費(訪問宋健豪稿)   1,000   

專款 106 8 2 姚一民先生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8 2 周黎英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9 13 匯款手續費   60   

專款 106 9 17 呂文雅小姐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65,543 19,000 46,543 

製表：李宜梅 

   
3. 系友與機構對系友會主辦活動的相對捐贈 

   (自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0 月 19 日）（請參系友會刊 106 年夏季號） 
 

日期 類別 摘     要    收入   支出  餘額 

02/02 
~02/0
9 

捐贈 
1.豐順學術研究工作團隊捐贈春季雲南地理 
  實察：邀請專家指導與旅費補助等。 
  (帳目細則見第二屆第 6 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186,500 186,500 0 

06/04 捐贈 2. 陳國章系友捐《台灣地名學文集》40 冊   0 

06/04 捐贈 3. 劉清英系友捐夫婿的畫冊５冊   0 

06/04 捐贈 4.75 級郭秋美系友捐贈 100 份咖啡豆及品咖   12,500  12,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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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啡的小餅（豆 120 元╳100 袋，餅 5 元╳100 份） 

06/04 捐贈 5.66 碩梁國常系友捐贈午餐午餐（葷素食菜餚   13,980  13,980 0 

06/04 捐贈 6.陳哲銘系友捐贈摸彩禮物兩件   0 

06/04 捐贈 7.蘇淑娟系友捐贈摸彩禮物兩件   0 

06/04 捐贈 8.謝福生系友捐贈摸彩禮物 1 件   0 

06/04 捐贈 
9.豐順學術研究工作團隊捐贈摸彩聯誼禮品 
 及其他捐贈。(帳目細則請參第二屆第 7 次理監事 
 會議記錄) 

 200,955 200,955 0 

                                                   製表：鄭勝華 
 

三、邀請本會工作小組報告 (本次暫略） 

 

1. 母系及系友專業發展配合之工作組報告  

2. 區域活動分區聯絡人報告   

    

 

四、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審定會員名冊案。 

提案人: 系友會理監事會 

說明：請理事會審定新申請入會的會員資格，目前會員數 328 位 (名單請見 附件二，第 

       14-16 頁)，請審定 2 名會員資格。 

會員

編號 

姓名 性別 現任本職 系級 會員類別 備註 1 

359 曾郁凡 女 苗栗大同高中專

任輔導老師 

學士班 97 級 個人會員 依據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提

案二決議。重新入會 (見表一) 

360 呂文雅 女 新店地政事務所

登記課課員 

學士班 105 級 個人會員 同上 

 

決議：審定通過新申請加入會員 2 人。 

 

 

提案二 

案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 

提案人: 系友會理監事會 

說明：將提會員大會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1. 年度工作計畫：繼續執行理監事會通過的 

    1-1 全年常態性的服務項目，以及 1-2 每年四季的大型活動。 

 

1-1  2018 年  全年常態性的服務項目 

(1) 系友會會務報告 (2) 教學資源分享 (3) 就業資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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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8 年大型活動服務計畫  ( 詳見行事曆，附件三，第 17-19 頁) 

1. 春季：擬與 N7 級合辦寒假「中部地區」地理實察： 2 月初(三天兩夜) 

2. 夏季：擬於 5 月 26 日(星期六)舉辦 1. 第三屆行政團隊選舉日；及  

                   2. 系友回娘家慶祝校慶。 

3. 秋季：擬與 N7 級合辦暑假地理實察 : 馬祖列嶼地理實察（2017 年曾與當地系友相約） 

4. 秋季（因為第二屆行政團隊服務至 9 月 30 日）： 

    擬於 9 月 29 日星期六舉辦慶祝酒會，恭喜第三屆理事、監事與第一屆分區代 

    表當選。      

 

2. 年度工作計畫: 明年工作的全年行事曆，詳見附件三。 

3. 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 

107 年度經費預算表 

（自 107年 1月 1日至 107 年 12月 31日） 

科目 
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科目 

1   本會收入   

 1  入會費 15,000 個人會員300 元×50 人=15,000 元 

 2  常年會費 20,000 個人會員200 元×100 人=20,000 元 

 3  永久會員費 20,000 永久會員10,000 元×2 人=20,000 元 

 4  其他   

   小計 55,000  

2   本會支出   

 1  人事費 12,000 工作費 107 年 1 月至 107 年 12 月(1,000 元×12月) 

 2  辦公費 1,000 郵電費 

 3  業務費 40,000 1.印刷費：會員大會手冊、理監事會議會議資料印刷費 

2.誤餐費：會員大會(2次)、理監事會議誤餐費或茶點費 

 10  雜項支出 1,000  

   小計 54,000  

3   本期結餘 1,000  

(4) 進修資訊分享 (5) 地理新知報導 (6)地理實察活動與心得分享 

(7) 母系情-系友緣 (8)系友專訪 (9) 榮譽榜 

(10)出版資訊 (11) 母系相關資訊轉載  

 
隨時發佈在系有會三大網路平台： 1.各區域的 line 的群組； 
         2.系友會網站 http://alumni.geo.ntnu.edu.tw/main.php   及  
         3. FB粉絲專業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ntnugeog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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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表：李宜梅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系友會改制為分區代表制之進行狀況與待討論問題 

提案人: 系友會理監事會 

說明：將提案於 11 月 5 日星期日在高雄舉辦的會員大會，可望順利通過，並期於 12 月 5

日前送內政部報備。 

 為了能獲得 328 位會員中過半數、甚至三分之二的會員的贊同，已自六月份開始在北區(6

月 4 日)、近日將在中區(10 月 23 日)及東區(10 月 25 日)及北區(11 月 3 日)陸續舉辦說明會。

希望未參加 6 月 4 日在進修推廣部說明的會員，能來參加。（說明文件，請參附件四，第 20-23

頁，或請參看今年《系友會刊夏季刊》的第 5 ~ 7 頁。 

網址 :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169_02a8b3b1.pdf  

    

  另外，會員之區域歸屬以及明年５月將舉辦的選舉活動，有哪些關問題宜及早準備 ？ 

也經主辦單位解釋以及提供相關範例釋疑如下：  

        

問題 01 :請問會員分區歸屬區域，何者優先？戶籍所在地，還是工 

        作地？ 

1.內政部主管單位答覆：以戶籍所在地或工作地，尊重各會決定， 

  只要貴會在實施辦法上說明清楚即可。 

2. 本會目前作法：主動請教有上述狀況的會員，或尊重有意見的會員，

將其區域劃歸到適當區域。下表各區會員數(暫)；惟宜蘭市擬轉為東區：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離島 海外 
合計 

會員數 

基、雙北、桃
園、新竹 

苗--雲、 
南投 

嘉--屏 
宜 蘭、花 --
東、 
綠島、蘭嶼 

金、馬、 
澎湖 

臺灣地區 
以外地區 

 

179 位 39 位 71 位 21 位 9 位 9 位 32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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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02 : 

社會團體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範例 

（團體名稱）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 

一、本辦法據本會章程第○條規定訂定之。 

二、大會代表之產生，依下列分區以集會或採定點定時之方式（請擇一

訂定）選舉之： 

（一） 

 

 

（註：1.分區之劃定應考量會員分佈地區代表均衡性、地緣關係等因素。 

     2.會籍之清查，請依規定辦理並提經理事會審定會員資格。 

3.各分區代表名額可採定額並得按超過一定會員人數比例增選代

表名額。） 

三、大會代表之任期○年，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理改選，連選得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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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四、大會代表如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即喪失其大會代表資格。 

五、分區選出之大會代表如缺額達各該區應選名額半數時，應行補選，

經補選選出之大會代表，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代表遺留之任期為限。 

六、各區選舉大會代表日期應於選舉日之○日前通知會員參加，並由本

會理事指定人員召集或主持之，辦理大會代表選舉之選務人員由本

會指定。 

七、大會代表之選舉票，由本會印製並加蓋圖記及本會監事會指派之監

事印章後生效。 

八、各區大會代表之選舉結果及當選代表名冊應於選舉完畢後，七日內

送本會彙提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會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決議：問題 01:會員分區歸屬區域優先順序:戶籍地→工作地→個人意願。 

      問題 02 : 1. 本會將在組織章程中的第十三條中加上此選舉辦法的草案 

              由理事會擬訂、確定。此次理監事會中，理事們同意會後隨 

              紀錄附上此草案(請見附件五)，俾便在 11 月 5 日高雄會員大會 

              中宣讀，徵求會員們的意見修正並期通過。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
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額及
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2. 本會已在今年 9 月份針對文中二、註 2 的會籍之清查要求， 

               別寄信給每一位會員，請其核對並修正其個人資料及會費繳交 

               是否正確，以便在 12 月 5 日送本會分區改制文件至內政部備 

               案時，可在文件中註明，每三年的選舉年前，將展開會員資 

               料的清查工作，俾便會員大會選舉分區代表前，已有清查且已 

               提請理事會審定過的會員資格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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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懇請推薦 N7 級總召集人選，俾便系友會及早請教  

提案人 : 系友會行政志工提案 

說明 :  明年 107 年(西元 2018 年)是 N7 級值星年（也就是服務年）。N7 級值星年的年級指

47 級、57、67、77、87、97 及 107 級合計約十班，其中有許多心的會員，請見

會員名單 (請見附件三)，及今年《系友會刊夏季刊》的第 0 ~ 7 頁。網址 : 

http://alumni.geo.ntnu.edu.tw/files/archive/169_02a8b3b1.pdf  

         三、榮譽榜 --- 系友之光 (一) 發揮行政長才的系友們 

        系友會將邀請 N7 級會員及系友一起推動年度主要活動 : 春季地理實察、夏季系友 

          回娘家、秋季地理實察及會員大會聯合會。 

 

決議 :  總召人選之邀請，請 N7 級系友提供意見。 

 

 

(五) 臨時動議 

 

案由：協辦明年度臺灣地理學會研討會案。 

提案人：蘇淑娟秘書長 

決議：照案通過。 

 

 

(六) 散會(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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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章程 

 

民國 101 年 2 月 10 日成立大會通過 
民國 105 年 3 月 25 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10 月 21 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第二屆第四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10 月 26 日監事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宗旨如下：加強聯繫與服務系友、促進系友情誼、交換工作經驗、協助
母系、母校發展及服務社會。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必要時得設置海外分會)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增進系友之聯繫與情誼。 

二、發行系友通訊(得以紙本或數位形式發行)。 

三、舉辦系友專業知能之活動。 

四、協助母系、母校之發展。 

五、辦理符合本會宗旨之其他事項。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
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 

凡曾在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畢業； 

專修科、四十學分班、第二專長班、進修班結業； 

或本系（所）現任、歷任師長，得為個人會員。 

二、榮譽會員：凡對本會有特殊貢獻，接受理事會推荐者，得為榮譽會
員。 

三、贊助會員：凡贊助本會經費及工作，經理事會推荐者，得為贊助會
員。 

四、永久會員：個人會員一次繳納新台幣壹萬元，得為永久會員。 

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榮譽會員無
須繳納）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
員代表）為一權。 
 

榮譽會員及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入會費及年會費之義務。會員未繳納
年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三年未繳納年會費者，視為自動退
會。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
理由經理事會審核通過者外，應繳交當年的年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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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
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 織 及 職 權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
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
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一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
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
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
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
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
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
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
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
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



 

 

12 

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
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任期三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若該屆理事長當選人非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主
任，宜由理事長邀請系主任擔任秘書長，以利本會事務處理與推動。 
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理、監事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
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
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聘
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
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
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
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
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
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
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
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
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
出席; 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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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參佰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貳佰元。永久會員無須繳納常年會費。 

三、永久會員：個人會員一次繳納新台幣壹萬元。 

四、事業費。 

五、會員捐款。 

六、委託收益。 

七、基金及其孳息。 

八、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
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
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
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
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
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
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
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1 年 2 月 10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內政
部 101 年 3 月 28 日台內社字第 1010139437 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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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會員名單--  

                       以區域別、級別排序 (總計 328 位) 

若原隸北區的宜蘭調整到東區，則將移出 8 位左右。 

186 位 
 
18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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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8 年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的行事曆草案  

 
 

一月    A. 聯誼性質的地理專題活動 (譬如 : 系友專訪、區域特色專題討論) 

        B. 地理實察或職場參訪 (寒假期間)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日 
 

期 

     30 31 
1 元旦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台師大 

寒假開始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二月  與 N7 級合辦寒假「中部地區」地理實察： 2 月上旬(三天兩夜)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日 

 
期 

   1 2 3 4 
5 中部地區
地理實察 1/3 

6 
三天兩夜 2/3 

7 
3/3 

8 9 10   11 

12 13 14 15 除夕 16 17 18 
19  20 年假結束 21 22 23 24 25 
26 

台師大開學 
27  28 

 放假 
    

 

 
三月  1.內政部規定：會計年度終了後（12 月 31 日）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 
        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 
        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 
        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A. 聯誼性質的地理專題活動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日 
 

期 

   1 2 元宵 3 4 
5 6 7 8 9 理監事聯席會或 10 11 
12 13 14 15 16 理監事聯席會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青年節 29 30 31補班課  

 

四月   1. 學期中， 安排不定期的聯誼性質的地理專題活動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日 
 

期 

      1 
2 3 4 兒童節 5 清明節 6 連假（3/31 補）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台師大期
中考開始 

24 25 26 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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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5 月 26 日(星期六) 1.第三屆行政團隊選舉日；以及 

            2.系友回娘家慶祝校慶。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日 
 
期 

3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會員大
會選舉 

27 

28 29 30 31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 

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 

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六月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日 
 
期 

    
1 台灣地理學
術研討會 1/3 

2   
   2/3 

3   
  3/3 

4 
 

5 第 72 週 

 年校慶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端午節 19 20 21 22 
23 台師大
畢業典禮 

24 

25 期末考週 26 27 28 29 30  

 

七月  與 N7 級合辦暑假地理實察 : 馬祖列嶼（2017 年曾與當地系友相約）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日 
 
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馬祖三天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八月    A.聯誼性質的地理專題活動 :演講、研習、旅遊心得分享、美食鑑賞等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日 
 

期 

30 3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七月初一 12 
13 14 15 1６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中元節 26 

27 28 29 30 31   

 

九月    舉辦慶祝酒會 慶祝第三屆行政團隊成立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日 
 
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台師大開學 ?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中秋節 25 26 27 28 
29 舉辦慶祝酒會 慶祝第

三屆行政團隊成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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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第三屆行政團隊負責：內政部要求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1 月 1 日）前二個月，

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

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日 

 

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國慶日 11 12 13 14 

15  16  17 重陽節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十一月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日 

 

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十二月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日 

 

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補班課 23 

24  25 26 27 28 29 元旦連假 30 

31 2019 年 1 2 3 4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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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系友會改制為分區代表制的構想與實施步驟  

 

       因為我們系友會的規模是屬於全國性的。請見本會組織章程第一章總則的 

第三條內容：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因此，系友會在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106 年 3 月 31 日)通過第四項提 

 案，即系友會入會的會員人數超過 300 位時將發展分區代表制，而分區代表名額產 

  生的原則是依據內政部的規範以及我們系友會的性質，訂出三項指標 :  

 

  會員級別、會員戶籍(或工作)所在地、以及值星年會員服務(一屆三 N 年)。 

          我們利用 5 月 27 日當時 310 位會員的資料來分析這三項指標的意義。 

 

  1.依會員的級別分配，考慮代表產生的比例          

 

 

 

 

 

 

 

            

        若以每 10 個級次會員級別統計會員數，那麼從民國 38~49 畢業的級別，   
    有 2 位會員；50~59 級有 15 位會員； 60~69 級有 64 位會員； 70~79 級 
  有 78 位會員； 80~89 級有會員 56 位；90~99 級有會員 50 位；100~105 級有 
  會員 47 位。(請見表 1)。 
 
        如果，每 10 位會員推選一位代表，不滿 10 位的推選 1 位代表的話，那麼會 
    員代表的比例是 : 1 : 1 : 6 : 8 : 5 : 5 : 3 : 1 師(母系非系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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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級別與戶籍(或工作)所在地區兩項指標來發展分區代表比例         

         

 

 

 

 

 

 

 

          從表 2 可以看出，若以目前 310 位會員的級別及戶籍所在來考量分區代表 

    的比例，北區；中區；南區；東區； 離島；海外 是 16 : 4 : 7 : 1 : 1 : 1。會員 

    代表將以北部最多、南部其次、中部第三、東區、離島及海外各一。這是因為北 

    部地區的會員入會踴躍。 

         為了鼓勵北部地區以外的系友入會，尤其是花東區及離島區，系友會從去年 

    10 月就開始全力用 e-mail 及郵寄信件，寄給有留通訊資料的系友，懇請入會， 

    希望戶籍在此二區的系友們願意填表入會，讓系友會的發展與服務工作能達到區 

    域均衡，這項努力雖然有得到二區系友的支持，但仍然需要繼續努力。                       

 

    3. 考慮每一屆分區代表與傳統值星年級(一屆三 N 年)的關係 
 
         系友會的理事與監事每三年改選一次，如果今年年底的會員大會通過改為分 

    區代表制，那麼明年(107 年)年底將改選理事(11 位)與監事(3 位)、並新選分區代 

    表(30 位)，組織第三屆行政團隊。(註 : 理事與監事得兼分區代表)  

 

        因為，系友會有值星年服務的傳統，也就是依照每年年度之個位數字，由逢 

    此數字畢業的系友值星參與當年的服務工作，這樣一來，每十年輪一次的服務年， 

    前後三年畢業的系友是每屆行政工作上的值星班級(請見表三)。因此，建議每三 

    年改選時，要考慮票選那三年值星年的會員，這樣才能讓值星年的會員直接參與 

    服務工作，推動系友會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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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明年(民國 107 年底選舉第三屆的理、監事及會員代表時，宜鼓勵熱心的 

N8、N9 及 N0 級的會員出來熱心服務。 

     

    我們也得到母系非系友的會員老師們的同意，將老師們開始任教的年次編
為值星年系統。 

    

 

    我們可以這麼說：採分區代表制之後，每位會員都是理事、監事及分區代表的

候選人；每屆代表選舉時，理事會能斟酌該屆 N 級值星年制(一屆三 N 年)，提醒 

  會員投票時注意這項好傳統，俾便讓值星年的老壯中青會員有機會參與服務工作， 

  推動系友會的業務。 

表 3. 每屆理、監事與分區代表人選宜考慮值星年級的服務機會 

屆別及任期 值星年級別 值星年級別 值星年級別 

第一屆 

民國 102~104年 

民國 102 年，N2 級 

(42、52、62、72、82、

92、102 級會員) 

民國 103 年，N3 級 

(43、53、63、73、83、

93、103 級會員) 

民國 104 年，N4 級 

(44、 54、64、74、84、 

94、104 級會員) 

第二屆 

民國 105~107年 

民國 105 年 ，N5 級 

(45、55、65、75、85、

95、105 級會員) 

民國 106 年，N6 級 

(46、56、66、76、86、

96、106 級會員) 

民國 107 年，N7 級 

(47、57、67、77、87、 

97、107 級會員) 

第三屆 

民國 108~110年 

民國 108 年 ，N8 級 

(38、48、58、68、78、

88、98、108 級會員) 

民國 109 年， N9 級 

(39、49、59、69、79、

89、99、109 級會員) 

民國 110 年， N0 級 

(40、50、60、70、80、 

90、100、110 級會員) 

第四屆 

民國 111~113年 

民國 111 年， N1 級 

(41、51、61、71、81、

91、101、111 級會員) 

民國 112 年， N2 級 

(42、52、62、72、82、

92、102、112 級會員) 

民國 113 年， N3 級 

(43、53、63、73、83、 

93、103、113 級會員) 

第五屆 

民國 114~116年 

民國 114 年，N4 級 

(44、54、64、74、84、

94、104、114 級會員) 

民國 115 年，N5 級 

(45、55、65、75、85、

95、105、115 級會員) 

民國 116 年，N6 級 

(46、56、66、76、86、 

96、106、116 級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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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每次系友聚會都懇請系友們填寫下列問卷，以確定大家接受實施步驟 

 

   為了確定會員們都明白系友會改制為分區代表制的構想與實施步驟， 

   因此採用問卷來請教，並準備此簡要但重要的文件，向內政部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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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增修組織章程中的第十三條，增加選舉辦法的草案 

           請看藍色文字 --- 係本會未來實施分區代表制的草擬辦法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 草案 

一、本辦法據本會章程第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二、大會代表之產生，依下列分區以集會方式 或 採定點定時之方式（請擇一

訂定）選舉之： 

（一）北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中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四) 東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宜蘭縣(可調整北區會員人數過多、東區人數 

        過少的問題)、花蓮縣、臺東縣。 

   (五) 離島區: 澎湖縣、連江縣。 

   (六) 海外區: 臺灣地區以外的世界各地(可由當屆理事會討論，當屆是否需 

        要設置名額)。 

 （註：1.分區之劃定應考量會員分佈地區代表均衡性、地緣關係等因素。 

       2.會籍之清查，請依規定辦理並提經理事會審定會員資格。 

  3.各分區代表名額(可採一屆有三個值星年的考量，各區分配三個會員定額)，

並得按各區超過一定會員人數比例增選代表名額。） 

三、大會代表之任期三年，於任期屆滿前至少一個月內辦理改選，連選得連任。 

四、大會代表如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即喪失其大會代表資格。 

五、分區選出之大會代表如缺額達各該區應選名額半數時，應行補選，經補選

選出之大會代表，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代表遺留之任期為限。 

六、各區選舉大會各區代表日期應於選舉日之十五日前通知會員參加，並由本

會理事指定人員召集或主持之，辦理大會代表選舉之選務人員由本會指定。 

七、大會代表之選舉票，由本會印製並加蓋圖記及本會監事會指派之監事印章

後生效。 

八、各區大會代表各區之選舉結果及當選代表名冊應於選舉完畢後，由負責選

務的理事們簽名確認，於選後七日內送本會彙提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 

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會章程(本會組織章程配合修改之內容，請見附

件六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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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章程修改處請見藍字對照原法條文修改處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章程 
 

民國 101 年 2 月 10 日成立大會通過 
民國 105 年 3 月 25 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10 月 21 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第二屆第四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10 月 26 日監事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宗旨如下：加強聯繫與服務系友、促進系友情誼、交換工作經驗、協助
母系、母校發展及服務社會。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必要時得設置海外分會)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增進系友之聯繫與情誼。 

二、發行系友通訊(得以紙本或數位形式發行)。 

三、舉辦系友專業知能之活動。 

四、協助母系、母校之發展。 

五、辦理符合本會宗旨之其他事項。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
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 

凡曾在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畢業； 

專修科、四十學分班、第二專長班、進修班結業； 

或本系（所）現任、歷任師長，得為個人會員。 

二、榮譽會員：凡對本會有特殊貢獻，接受理事會推荐者，得為榮譽會
員。 

三、贊助會員：凡贊助本會經費及工作，經理事會推荐者，得為贊助會
員。 

四、永久會員：個人會員一次繳納新台幣壹萬元，得為永久會員。 

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榮譽會員無
須繳納）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
員代表）為一權。 
 
對照修改為 
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代表為一權。 



 

 

26 

 

 

榮譽會員及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入會費及年會費之義務。會員未繳納
年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三年未繳納年會費者，視為自動退
會。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
理由經理事會審核通過者外，應繳交當年的年會費。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
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 織 及 職 權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
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
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對照修改為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一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
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
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
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
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對照修改為 
本會置理事十一人、監事三人，會員代表三十位由會員代表選舉之，分
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及會員代表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
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
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
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27 

 
會員代表會的相關章程請參照本組織章程的「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
法」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
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
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
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對照修改為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
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
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
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
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任期三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若該屆理事長當選人非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主
任，宜由理事長邀請系主任擔任秘書長，以利本會事務處理與推動。 
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理、監事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
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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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
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聘
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
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
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召開之。 
 
對照修改為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
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
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
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
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
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
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
出席; 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參佰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貳佰元。永久會員無須繳納常年會費。 

三、永久會員：個人會員一次繳納新台幣壹萬元。 

四、事業費。 

五、會員捐款。 

六、委託收益。 

七、基金及其孳息。 

八、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
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
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
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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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
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
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
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1 年 2 月 10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內政
部 101 年 3 月 28 日台內社字第 1010139437 號函准予備查。 

 


